
泉州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协调小组关于印发

泉州市 2023 年棚户区改造工作方案的通知

泉保障房〔2023〕3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管

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现将《泉州市 2023 年棚户区改造工作方案》印发给你

们，请按照方案要求，进一步加大棚改工作力度，抓紧做好

新增项目立项、用地报批、房屋征收、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促进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见效，确保 9 月底前全面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

泉州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协调小组

2023 年 3 月 1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泉州市 2023 年棚户区改造工作方案

棚户区改造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为全面落实国家

和省上关于棚户区改造的决策部署，落实省市关于“深学争

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的行动，确保 2023 年度棚户区

改造目标任务落实到位，特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按照自下而上申报项目、自上而下下达任务的原则，

2023 年全市计划开工棚户区改造项目 9180 套、基本建成

2454 套，其中：

（一）开工任务：鲤城区 1 个项目、167 套，台商投资

区 1 个项目、1345 套，石狮市 3 个项目、2406 套，南安市 1

个项目、318 套，惠安县 1 个项目、1000 套，安溪县 3 个项

目、1066 套，永春县 1 个项目、120 套，德化县 1 个项目、

2758 套。

（二）基本建成任务：南安市 318 套、惠安县 1000 套、

安溪县 1066 套、永春县 70 套。

二、时限要求

棚户区改造实行目标责任管理，列入省委、省政府为民

办实事项目。各县（市、区）、管委会要继续坚持行之有效

的棚改推进机制，落实责任单位和责任人，2023 年度项目必



须在 9 月底前实现全面开工，年度基本建成任务要在 12 月

底前完成。

（一）实行实物安置方式的棚改安置住房开工统计口径

为：设计采用地基处理的，开始地基处理施工；设计采用桩

基础的，开始桩基础施工。开工数量按已开工单体工程设计

的安置住房套数进行统计。

（二）实行货币化安置方式的棚改安置套数按以下口径

统计：

1. 实行直接货币补偿的，以棚改项目为单位，按以下

公式计算开工套数：直接货币补偿开工套数=项目货币补偿

款/（当地上一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均价×80 平方米），计算

结果取整不进位。按照以上公式计算核定的开工套数小于签

订征收补偿协议的户数时，可以按照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户

数统计开工套数。对于采取实物安置与货币补偿相结合的要

分别计算核定。

2. 实行政府组织棚改居民购买商品住房（含当地政策

性住房等）安置的，按被征收人与房屋征收部门签订的合同

（协议）中明确的购买住房套数，核定开工量。按上述规定

无法统计的，可按照上一项中的计算公式核算。



3. 实行政府购买商品住房（含当地政策性住房等）安

置的，按政府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与商品住房所有者签订的

购买协议（合同）中载明的购买套数核定开工量。

三、工作要求

（一）抓紧项目前期工作。要加快棚改项目前期工作，

抓紧项目审批，压缩审批工作周期，提高审批效率，尽快完

成项目立项、规划许可、土地使用、施工许可等审批手续，

实现早开工。对前期工作滞后项目、进度滞后项目要分析原

因，查找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措施和办法，促进项目

实施。

（二）加快项目基本建成。加快棚改续建项目建设，对

历年来开工的项目进行梳理，研究提高基本建成比例。要按

照合理施工周期要求，逐个明确基本建成、竣工时限，并上

足施工力量，做好施工组织和项目管理，加快项目进度和竣

工验收备案，力争早日竣工，让群众尽早入住。

（三）做好征收安置补偿。严格执行房屋征收等有关法

律法规，妥善处理棚户区改造中出现的矛盾纠纷，禁止强拆

强迁。实行实物安置和货币安置相结合，各地要根据房地产

市场发展变化和商品住房库存情况，因地制宜调整完善货币

化安置政策。要全面实施阳光征收、阳光安置，维护群众合

法权益，确保社会安定稳定。



（四）强化项目信息公开。加强门户网站建设，在门户

网站保障性安居工程专栏及时公开棚户区改造政策和项目

年度建设计划及计划完成情况。要做好项目现场的信息公开

工作，已开工建设项目，应在项目建设地点设立“项目信息

公示牌”，公开项目名称、建设面积和套数、开竣工时间以

及建设、设计、施工、建立单位名称和立项文书、用地规划

许可证、建设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文号等；已竣工项目

应按规定设立“永久标示牌”。

（五）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加强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过

程的质量安全监督，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和标准规范，将

在建项目纳入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管，落实项目法人责任

制、招标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工程监理制和建筑材料入场

核验制度。全面实行工程质量责任终身负责制、分户验收制

度和质量回访制度，确保工程质量安全。加强对已入住棚户

区改造安置住房质量安全状况的检查，重点是建成入住时间

较长的安置住房，对有安全隐患的要督促整改、消除隐患，

确保居住安全。

（六）提升改造建设品质。要切实加强棚改安置住房规

划设计管理，大力发展节能、节地、节水、节材的绿色建筑。

要加强配套设施建设，统筹推进道路、供水、供电、供气、

通讯、污水与垃圾处理以及地下管网等市政基础设施和商

业、教育、医疗卫生、无障碍设施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做



到同步规划、同步施工、同步交付使用，提高安置住房宜居

性。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要

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进一步加大棚改工作

力度，将棚户区改造工作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

导，抓好组织实施，及时协调解决重大问题，突破工作瓶颈。

要完善工作机制，明确具体工作责任和措施，强化各部门的

分工协作，督促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工作合力，切实

做到棚户区改造“四到位、一公平”（即政策到位、供地到

位、资金到位、监管到位和分配公平），全力推进棚户区改

造工作的顺利实施。

（二）强化要素保障。一是落实用地保障。对列入年度

计划的棚户区改造项目所需建设用地，实行计划单列、快速

审批、应保尽保。二是落实税费优惠。棚户区改造项目可按

照规定免收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棚户区改造

安置住房建设用地，按规定实行划拨方式供应的，除依法支

付征地补偿和拆迁补偿费用以外，免缴土地出让收入；棚户

区改造项目涉及的税收，可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

实行减免优惠政策。三是落实资金保障。要按照规定渠道落

实资金来源，通过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等多渠道筹集棚户区改造资金，城镇保障性安居



工程专项资金、地方政府债券收入、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及土

地出让收益、城镇公用事业附加、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可

安排用于棚户区改造。要用足用好棚改专项债券，按棚改建

设周期、各年度使用用款需求，积极申报棚改专项债券，棚

改专项债券严禁用于棚改以外的项目，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

得截留、挤占和挪用。

（三）加强考核督查。实行棚户区改造目标责任考核制

度，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是落实棚户区改造任务

的责任主体。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协调小组将加大督促检查力

度，定期对各地的工作推进落实情况进行通报，不定期进行

实地检查，项目资金土地不落实、政策措施不到位、改造进

度缓慢、质量安全问题突出的地区，将对地方政府负责人进

行约谈，限期整改。各有关县（市、区）、管委会也要建立

有效的督查和约谈、问责机制，定期对项目的推进情况进行

督促检查，督促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对在棚户区改造及安置

住房建设、分配和管理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失职渎职的相关单位及工作任务，要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